附件2

提交材料明细（2021年度）

	序号
	人才类别
	申请人需填写和上传提交的材料

（原件扫描件）
	用人单位审核需提交上传的材料

（原件扫描件）

	1
	学历型人才
	一、网上填写

《个人申请表》

二、上传提交的材料（原件扫描件）

1.《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紧缺人才需求目录》中所选子目录紧缺人才的证明材料，证书、公司任职证明文件等。
2.获得本科学历的，需提供学位和学历双证，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提供学位或学历证书
3.政府审核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申请材料（如无要求则无须提供）
注：国（境）外学历、学位，须上传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及国（境）外获得的学历学位证书（不得提交多份载明时间日期不一致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1、上传审核签字后的《个人申请表》（原件扫描件）

注：用人单位经办人逐份下载打印申请人已填写的《个人申请表》，请申请人填写相关信息并签名、用人单位经办人签名、用人负责人签名、用人单位加具公章，扫描后再上传。

用人单位上传单位实际办公场所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办公场所正常运营照片（外部环境和内部运营各1张）。

3、用人单位所属产业领域：经营范围，用人单位工作领域的相关业绩或重点项目等。用人单位自行选择匹配领域，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4、政府审核部门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的材料（如无要求则无须提供）

	2
	专业技术人才
	一、网上填写

《个人申请表》

上传提交的材料（原件扫描件）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紧缺人才需求目录》中所选子目录紧缺人才的证明材料，证书、公司任职证明文件等。

2.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含全部页面），注：须在职称证书空白处注明发证机构固定联系电话或另外上传发证机构证明
3.职称评审表或考核认定表（须加盖档案管理部门公章）
4.考试报名表（或成绩查询网页截图）（非考试的无须提供）

5.学历证书（参加职称评审、考试或认定时的学历，学信网无法核验需提供）

6.政府审核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申请材料（如无要求则无须提供）
	

	3
	技能人才
	一、网上填写

《个人申请表》

二、上传提交的材料（原件扫描件）

1.《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紧缺人才需求目录》中所选子目录紧缺人才的证明材料，证书、公司任职证明文件等。

2.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3.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联网查询（http://zscx.osta.org.cn/）结果截图（截图页面需显示网址）
4.政府审核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申请材料（如无要求则无须提供）
	

	备注
	1.申请资料均要求提供原件扫描件；

2.签订合同单位与参保单位不一致的，需要申请人提交《合同单位与参保单位不一致情况说明》（说明签订合同单位与参保单位的关联性，如集团公司与分公司、子公司等关系。属于派遣公司与用工单位关系的，提交派遣协议等证明）；
3.持国外、港澳台或中外合作办学学历证书的，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http://zwfw.cscse.edu.cn/）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书或中外合作办学学历学位认证书；

4.符合有关规定豁免参加社会保险的境外人才和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境内人才，需上传与在合作区注册并实质性运营的企业或单位签订的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等证明材料（合同或协议需在有效期内）。
5.通过考试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按下表对应相应级别的职称，以考试机构的资格在线核查页面截图（需附网址）或考试报名发证表代替评审表。 

	
	工程领域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
	对应职称级别
	备注

	
	初级、二级
	初级
	一般对应助理级职称

	
	中级、一级
	中级
	——

	
	高级
	高级
	一般对应副高级职称

	
	未分级
	中级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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